本项目从照明设计、光源选型、显示屏管控三方面控制光污染：
 1. 外窗垂直照度控制：严格按照E2/E3/E4环境区域限值，控制居住空间窗户外表面垂直照度，非熄灯时段不超过对应区域上限，熄灯时段进一步降低照度，避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。
2. 室外照明优化：选用截光型灯具，调整灯具投射角度，避免光线直射窗户；合理设置照明时段，夜间非必要时段关闭或调暗景观照明，减少溢散光与上射光。
3. 显示屏亮度管控：建筑室外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控制在E2/E3/E4区域限值内（E2≤200cd/m²、E3≤400cd/m²、E4≤600cd/m²），车道和人行道两侧未设置动态模式显示屏，避免强光干扰行人与车辆。
4. 材料与布局优化：建筑外立面采用低反射率材料，避免镜面反射造成眩光；合理规划照明与显示屏布局，远离居住建筑与交通要道，降低光污染影响范围。
